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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項目 增設印花稅彙總繳納網路申報之提示功能 

研究單位及人員 雲林縣稅務局虎尾分局王富春 

壹、問題分析： 

申報單位之代表人或負責人如有異動情事，申報人常未主動申請變更，須嗣轄 

區稽徵機關查核發現不符時才通知申報人檢附證明文件申請異動。 

 

 

 

 

貳、建議事項： 

於代表人或負責人欄位增設「提示申請變更視窗」功能。 

 

參、理由及說明： 

銀行或補習班業者常有更換代表人或負責人情事，易造成代表人或負責人名義 

與事實不符，增設此功能提醒申報人如有異動時請檢附相關證件向轄區稽徵機 

關申請核備，應可簡化工作流程。 

 

 

 

 
 
 
 
 
 
 
 



研究項目：增設印花稅彙總繳納網路申報之提示功能                                      

研究人服務單位：雲林縣稅務局虎尾分局 

職  別、姓  名：稅務員、王富春 

壹、前  言： 

稽徵機關的稅務事項多是繁瑣且有區域性限制，透過網際網路提供申報人 

多元化的申報管道，不但可免除申報人往返稽徵機關的時間及人力，避免 

舟車勞頓，享受 24 小時不打烊的網路收件服務，同時稽徵機關也無須建檔 

申報資料、催報等工作，實是提升行政效率及簡政便民服務之措施，故目 

前利用電子化申報收件是各稽徵機關致力宣導的政策。本局多年來實施推 

廣網路申報作業，多有成長績效，惟印花稅彙總繳納網路申報於實務操作 

上仍有待改進的空間，如加以改善，定能增進網路便捷性且提高申報人運 

用網際網路申報意願及簡化稽徵機關的工作流程。             

貳、問題分析： 

申報單位之代表人或負責人如有異動情事，申報人通常未主動告知，須嗣轄區 

稽徵機關於申報期間查核申報資料發現不符時才通知申報人須檢附證明文件申 

請異動，因此未能及時更正符合實際。 

參、建議事項： 

於代表人或負責人欄位增設「提示申請變更視窗」功能：提醒如有異動，請檢 

附相關證件向轄區稽徵機關申請核備。 

肆、結  論： 

銀行或補習班業者常有更換代表人或負責人情事，易造成代表人或負責人名義 

與事實不符，增設此功能提醒申報人如有異動時主動檢附相關證件向轄區稽徵 

機關申請核備，既簡化工作流程也可避免延宕，提高時效性。 

上述是實施彙總繳納網路申報多年來實務運作上之缺點，也是納稅義務人反應

申報不便之事項，如能改進定能提高網路申報之意願及達成率。 

 


